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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以平宾路资产及收费经营权与交投集团持有的岑兴公司 34%股权进

行置换,本次置换完成后，公司将拥有岑兴公司 34%股权。 

 平宾路评估价值为 86,959.41万元，置入资产岑兴公司全部股东权益评估

价值为 416,918.14 万元，34%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141,752.17 万元，

本次置换，公司还需向交投集团支付 54,792.76万元。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亦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此次资

产置换未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交投集团除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外，累计发生其

他关联交易 1次，即为收购交投集团持有的岑罗公司 8.32%股权，累计发

生金额 9,132.52万元。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方股东将回避表决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五洲交通”或“公司”）所拥有的柳王高

速公路小平阳镇至宾阳县王灵镇段（简称“平宾路”）是柳州至南宁高速公路的其

中一段。柳州至南宁高速公路全段改扩建工程完成后柳州至南宁高速公路收费经

营权将覆盖原有路段内的其他收费经营权限。为妥善解决收费经营权限主体的问

题，五洲交通拟以平宾路资产及收费经营权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交投集团”）所持有的广西岑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岑兴公司”）34%

股权进行资产置换。交投集团为五洲交通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

的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公司与交投集团除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外，累计发生其他关

联交易1次，即为收购交投集团持有的岑罗公司8.32%股权9,132.52万元，累计发

生金额9,132.52万元，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合并报表）绝对值5%

以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妥善解决收费经营权限主体的问题，公司拟以平宾路资产及收费经营权与

交投集团持有的岑兴公司34%股权进行置换。本次置换完成后，交投集团将拥有平

宾路资产及收费经营权，公司将拥有岑兴公司34%股权。 

经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以2018

年9月30日为基准日，平宾路评估价值为86,959.41万元，岑兴公司全部股东权益



评估价值为416,918.14万元，34%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141,752.17万元，即平宾

路与岑兴公司34%股权进行置换，五洲交通还需向交投集团支付54,792.76万元。 

（二）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亦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交投集团为五洲交通第一大股东，截至目前，持有五洲交通36.05%股权，公

司与控股股东资产置换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关联人名称：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22号名都苑1号商住楼12、13层 

主要办公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三祺广场 

法定代表人：周文 

注册资本：叁佰亿圆整 

经营范围：交通建设与经营；交通设施养护、维护、收费；对房地产、金融

业、物流业、资源开发、交通、能源、市政设施、建筑业的投资、建设、管理以

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工业与民用建设工程咨询、施工、承包；工程项目管理；

交通类科技开发；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机械设备、汽车配件、日用百货、办公设备、通信器材的销售；机械

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履约能力分析：良好。 

2、交投集团发展状况 

交投集团成立于2008年7月，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自治区

政府”）以桂政函[2007]246号文批准设立，截至2017年7月31日，交投集团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300 亿元人民币。交投集团主要从事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广

西”或“自治区”）内高速公路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经营范围涉及交通建设

与经营；交通设施养护、维护、收费；对物流业、金融业的投资、建设和管理等。 

交投集团目前经营业务主要涉及高速公路投资建设与经营、成品油销售、贸

易物流业等领域；截至2018年9月30日，交投集团运营收费公路总里程3899.201公

里，其中高速公路收费里程3787.961公里，约占广西高速公路收费总里程的72%，

处于行业领导地位。截至2018年9月底，交投集团全资子公司67家，控股子公司9

家，参股公司8家，连续2年获得投资级国际评级，是广西第二家拥有双AAA主体信

用评级的企业。 

3、关联方与五洲交通的关系 

截至目前，交投集团持有五洲交通股份比例为36.05%，为五洲交通第一大股

东。 

过去12个月，公司与交投集团除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外，累计发生其他关

联交易1次，即收购交投集团持有的岑罗公司8.32%股权9,132.52万元，累计发生

金额9,132.52万元。除此之外，公司与交投集团无其他任何债权债务、资产及人

员方面的关系。 

4、交投集团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单位：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置出资产 

1、置出标的名称和类别 

置出标的名称：平宾路 

置出标的类别：资产 

2、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目前，五洲交通拥有平宾路资产产权与收费经营权，产权状况清晰，未

发现存在权属纠纷、质押或其他转让限制。 

3、平宾路运营情况说明 

平宾路路线起点接柳州至小平阳高速公路，终点接南宁至梧州二级公路,全长

约29.441公里，于1998年12月8日建成通车，为双向四车道，计算行车速度为每小

时120公里，批准的收费年限为1998年12月8日-2028年12月7日。1998年，五洲交

通与广西高速公路管理局进行资产置换，置入柳王高速公路小平阳至王灵段，平

宾路成为五洲交通资产。 

柳王高速公路是国道主干线衡阳至昆明公路的重要路段，同时也是广西公路

主骨架的重要组成路段，位于广西的中部及南部，向东北延伸经柳州至桂林高速

公路可到桂林，并通往湖南等地；往东经玉林、梧州通往广东、海南等地；往南

经南宁至北海高速公路与钦州、北海、防城、铁山四个沿海港口相连；往西则通

往友谊关等中越边境口岸，是西南地区出海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宾路与南

梧路宾阳至黎塘段相交，是沟通柳州、南宁的重要路段。 

4、平宾高速公路营运管理所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报表（模拟财务报表）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

司平宾高速公路营运管理所2017年度及2018年1-9月模拟财务报表专项审计报告》，

平宾所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账面原值570,392,968.14元，已计提折旧

202,594,963.85元，已计提摊销378,627.47元，账面价值367,419,376.82元。 

（1）模拟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16,050,839.63 388,753,662.26 

其中：流动资产 48,593,878.43 9,553,574.40 

非流动资产 367,456,961.20 379,200,087.86 

负债总额 2,832,176.90 17,771,011.26 

其中：流动负债 2,832,176.90 17,771,011.26 

      非流动负债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413,218,662.73 370,982,651.0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16,050,839.63 388,753,662.26 

是否经审计 经审计 经审计 

（2）模拟利润表简表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年 2293.28 656.81 211.12 6.69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74,023,462.32 100,611,441.71 

营业利润 56,290,589.62 81,234,325.93 

利润总额 56,319,508.42 81,276,895.93 

净利润 42,236,011.73 60,955,859.1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236,011.73 60,955,859.15 

是否经审计 经审计 经审计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置入资产 

1、置入标的名称和类别 

置入标的名称：岑兴公司34%股权 

置入标的类别：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目前，交投集团持有的岑兴公司34%股权，产权状况清晰，未发现存在权

属纠纷、质押或其他转让限制。 

3、岑兴公司运营情况的说明 

岑兴公司采用建设经营移交方式(BOT)参与建设的岑溪至兴业高速公路（以下

简称“岑兴高速”），于2008年完工投入运营，岑兴公司取得的特许收费权为自2008

年12月20日起至2037年11月19日止，共28年零11个月。 

广西岑溪至兴业高速公路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南部，起于岑溪市，止于玉

林市兴业县，是国家高速公路网G80广昆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152公里

（含连接线），收费里程148公里。全线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收费站7

处、服务区2处、停车区3处。广西岑溪至兴业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网7918工

程中广州至昆明高速公路的组成部分，是珠江三角洲通往大西南的重要通道，是

国家提出建设西部8条省际公路大通道规划中阿荣旗至北海公路南宁—梧州—桂

林支线的一段，也是广西公路网主骨架结构梧州—岑溪—玉林—南宁—百色高速

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4、岑兴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西岑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000779111352N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63号金源CBD现代城26层 

法定代表人：韦震宇 

注册资本：18.0705亿元 

经营范围：投资与管理岑溪至兴业高速公路及沿线附属设施、公共基础设施、

房地产业；高速公路管理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国内贸易。 

岑兴公司股权结构：广西中铁交通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持股66%，广西交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4%。 

成立日期：2005年08月25日 

5、岑兴公司的股东分别为广西中铁交通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和交投集团，

交投集团转让岑兴公司股权，作为另一股东广西中铁交通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享有优先购买权，根据《广西岑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广西中铁



交通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放弃此次优先购买权。 

6、岑兴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1）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555,426,009.85 5,425,189,908.48 

其中：流动资产 1,569,238,088.49 1,327,967,887.27 

     非流动资产 3,986,187,924.36 4,097,222,021.21 

负债总额 3,173,730,956.96 2,768,174,704.09 

其中：流动负债 867,637,698.34 294,031,855.69 

      非流动负债 2,306,093,258.62 2,474,142,848.4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81,695,052.89 2,657,015,204.3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555,426,009.85 5,425,189,908.48 

是否经审计 经审计 经审计 

（3）利润表简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583,885,287.93 728,085,723.04 

营业利润 340,044,604.51 393,248,095.67 

利润总额 341,246,778.90 394,975,052.31 

净利润 290,059,762.06 335,248,891.4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0,059,762.06 335,248,891.45 

是否经审计 经审计 经审计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情况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广西五洲交

通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置换涉及的柳王高速公路小平阳至王灵段资产价值评估资

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第2021号），以2018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平

宾路的评估值为86,959.41万元；根据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

限公司出具的《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

产置换涉及的广西岑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中联评报字[2018]第2020号），以2018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岑兴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价值）的评估值为416,918.14万元，34%股权对应的评估

价值为141,752.17万元。此次交易，平宾路价格拟定为86,959.41万元，岑兴公司

34%股权价格拟定为141,752.17万元，即平宾路与岑兴公司34%股权进行置换，五

洲交通还需向交投集团现金支付54,792.76万元。 

此次交易价格符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

管理暂行办法》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关

于调整出资企业部分国有资产交易等审批管理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桂国资发

〔2017〕30号）、《关于调整出资企业部分资产评估项目管理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

（桂国资发〔2017〕44号）规定。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置出资产 

（1）针对此次交易，委托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对平宾路资产价值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8年9月30日，并出具《广

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置换涉及的柳王高速公路小平阳至王灵段资产价

值评估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第2021号）。 

经收益法评估，平宾路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9月30日的资产净值为36,741.94

万元，评估值为86,959.41万元，评估增值50,217.47万元，增值率136.68%。 

（2）被评估资产评估结果较其资产账面值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被评估柳州至

王灵高速公路小平阳至王灵段建成通车较早，账面反映的历史成本，经多年折旧

摊销，摊余账面价值已不能反映其市场价值。该路段是广西南北高速通道的主要

路段，车流量大，收益较高，收益法评估结果有较大的增幅是建立在专业机构科

学合理的预测基础之上的。收益法评估结果与账面值的差异反映了评估对象账面

未记录的资产收益能力，因此评估结果增值是合理的。 

（3）本次评估中对未来收益的预测，主要是在评估基准日报表揭示的资产构

成、规模等数据的核实等资料，对行业的市场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企业的

历史经营数据并结合未来的发展等综合情况做出的一种专业判断。预测时不考虑

与高速公路经营无关的建设期形成的付息债务、营业外收支以及其它非经常性经

营、不确定性等所产生的损益。 

2、置入资产 

（1）针对此次交易，委托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对岑兴公司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8年9月30日，并

出具《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涉

及的广西岑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

评报字[2018]第2020号）。 

经收益法评估，岑兴公司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9月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净资产价值）账面值为238,169.51万元，评估值为416,918.14万元，评估增值

178,748.63万元，增值率75.05%。 

（2）被评估对象评估结果较其账面价值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岑兴公司所经营

的岑兴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时间较早，资产账面价值反映的是资产的历史构建成本，

近年高速公路建设成本涨幅较大，资产账面价值已不能客观反映其市场价值。岑

兴高速公路是西南地区出海大通道中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高速公路（G80广州

至昆明）的重要一环，车流量较大，收益较高，未来预期的收益对企业价值的影

响相对较大，收益法评估结果与账面值的差异反映了资产未来的获利能力。  

（3）本次评估中对未来收益的预测，主要是在评估基准日报表揭示的资产构

成、规模等数据的核实以及对岑兴高速公路车流量的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分析

企业的历史经营数据并结合未来的发展等综合情况做出的一种专业判断。预测时

不考虑营业外收支以及其它非经常性经营、不确定性等所产生的损益。 

（五）目前平宾路为五洲交通资产，岑兴公司为交投集团参股子公司，置换

完成后，平宾路将成为交投集团资产，岑兴公司将成为五洲交通参股公司，岑兴

公司控股权未发生变更，岑兴公司将持续经营，其债权、债务仍由岑兴公司享有

和承担。岑兴公司不涉及员工安置和债权债务处理问题，平宾路置出涉及员工安

置。本次置换补足部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拟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1、合同主体：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甲方）、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



公司（乙方）。 

2、交易价格：甲乙双方同意，置换资产的价格以经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

估值为依据确定。 

（1）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拟

资产置换涉及的柳王高速公路小平阳至王灵段资产价值评估资产评估报告》（中联

评报字[2018]第2021号），以2018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

为86,959.41万元。 

（2）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涉及的广西岑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20 号），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岑兴公司的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416,918.14万元，所对应的置入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141,752.17万元。 

3、支付方式：资产置换，不足部分现金补足。 

4、支付期限：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差额为 54,792.76 万元，在本

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80%的差额价款 43,834.21 万元，余款

10,958.55万元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付清。 

5、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甲乙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

或双方另行约定的其他日期进行交割，交割完毕后双方签署书面确认文件。 

6、过渡期损益 

（1）过渡期内，置入资产所发生经营性损益归属甲方享有和承担；置出资产

所发生经营性损益归属乙方享有和承担。 

（2）交割日后1个月内，甲乙双方共同聘请境内会计师事务所，对置出资产

的过渡期损益进行审计，产生的相关费用双方各承担50%。 

7、合同生效条件：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并满足以下条件后生效：乙方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本次资产置换行为。 

8、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时支付置换差额价款，每逾期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数额为

逾期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2）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或保证，视为违约，若该项违约

不构成根本违约,则违约方每违反一项应按置换差额价款的5%向守约方支付违约

金；若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另一方因此所遭受经济损失，违约方还须赔偿另一方

的经济损失；若该项违约已构成根本违约,则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约定履行。 

（二）保护上市公司利益的合同安排 

在资产置换中，因以下情形造成置换的资产无法交付或过户的情况的，公司

可单方解除合同： 

1、在置入资产交割之前，置入资产被限制转让。 

2、因甲方原因导致置入资产无法在约定时间内完成交割。 

协议解除后，若置换资产尚未完成交割，立即停止办理交割；若置换资产已

完成交割，在协议解除之日起30日内，甲方应将置出资产及相关权利返还给乙方，

乙方应将置入资产及相关股东权利返还给甲方，双方应协助对方办理相关手续。 

在前述情形下，违约方应按本协议前述有关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如因甲方违

约导致协议解除的，甲方应自协议解除之日起30日内退还乙方已支付款项，并应

按已支付款项的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甲方未按时退还款项和支付违约金的，每

逾期一日，甲方应向乙方支付数额为逾期金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保障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广西自治区柳州至南宁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基础[2014]2565号,柳州至南宁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全长

248公里，起点柳州鹿寨北互通式立交，接已建的桂林至柳州高速公路和在建的阳

朔至鹿寨高速公路，终点南宁那容互通式立交东，接南宁新外环高速公路。项目

全线基本沿现有G72柳南高速铺设，将原有双向四车道改扩建为双向八车道高速路，

工程主要以沿原有道路两侧拼宽方式进行，局部路段采取两侧分离或新建方式改

扩建。项目单位为公司控股股东交投集团,性质为政府还贷公路。 

柳州至南宁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完成后,原有柳州至南宁路段中平宾路经营

性公路收费经营权将不复存在,统一由交投集团拥有柳州至南宁全段政府还贷公

路收费经营权。 

为了解决因改扩建工程带来公司收费经营权消灭的问题,统一改扩建工程施

工建设单位的主体资格,公司拟置出平宾路的资产及收费经营权给交投集团。同时

为了保证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拟从交投集团置入岑兴公司34%股权。 

（二）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所产生的影响 

本次置入资产岑兴公司34%股权，预计公司资产增加14.18亿元；本次置出资

产平宾路，预计公司资产总额减少3.69亿元，置换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增加10.49

亿元,预计以后年度每年增加岑兴路投资收益1.2亿元，减少平宾路的利润总额0.8

亿元，合计净增加利润总额0.4亿元。 

（三）此次资产置换未导致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本次关联交易，置入资产为交投集团的参股子公司，置换完成后，成为五洲

交通的参股子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参股公司不列入五洲交通

合并报表范围内，因此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六、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自治区国资委规定 

1、根据自治区国资委下发的《关于调整出资企业部分国有资产交易等审批管

理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桂国资发〔2017〕30号）规定：“出资企业负责审核批

准本出资企业与所属各级控股企业或实际控制企业、以及所属各级控股企业或实

际控制企业之间因实施内部重组整合进行的产权（资产）非公开协议转让事项”，

鉴于交投集团是自治区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五洲交通为交投集团的实

际控制企业，因此交投集团与五洲交通之间因实施内部重组整合进行的产权（资

产）非公开协议转让事项，由交投集团负责审核批准。2018年5月21日，经交投集

团第一届董事会2018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平宾路与岑兴高速34%股权置换

的决议》，同意该交易事项经济行为。 

2、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资委下发的《关于调整出资企业部分资产评估项目

管理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桂国资发〔2017〕44号）规定：“属于出资企业及其

各级子企业审批权限的经济行为事项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由出资企业负责备案”，

因此，本次资产置换交易事项由交投集团审批并进行资产评估结果备案，交投集

团已对此次资产置换交易事项的资产评估结果进行备案。 

（二）此次资产置换交易事项完成上述审批流程后，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方董事已回避表决。资产置换交易事项将提交五洲交通

股东大会审议，关联方股东将回避表决。 

七、法律顾问对本次资产置换事项意见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

有限公司拟用平宾路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持有的广西岑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http://www.yidianzixun.com/channel/w/%E6%94%B9%E9%9D%A9
http://www.yidianzixun.com/channel/w/%E6%9F%B3%E5%B7%9E


股权进行资产置换的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南宁）律意字[2018]第 571 号），

本次资产置换的各方均具有转让、受让目标资产的主体资格，本次资产置换的《置

换方案》提出的职工安置、债权债务处理、转让方式和转让价格均符合《企业国

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国资委、财政部令第 32号）、《关于调整出资企业部分国有资产交易等审批管理

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桂国资发〔2017〕30 号）、《关于调整出资企业部分资产评

估项目管理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桂国资发〔2017〕44号）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政策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履行完必要程序后可以实施。 

本次资产置换满足《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同

一国家出资企业及其各级控股企业或实际控制企业之间因实施内部重组整合进行

产权转让”的情形，可以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 

八、上网公告附件 

1.《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平宾高速公路营运管理所 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9 月模拟财务报表专项审计报告》（致同专字(2018)第 450ZC0024 号） 

2.《广西岑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9 月财务报表专项

审计报告审计报告》（致同专字(2018)第 450ZC0023 号 

3.《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置换涉及的柳王高速公路小平阳至王灵

段资产价值评估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第 2021 号） 

4.《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公司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涉及的

广西岑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

字[2018]第 2020 号） 

5.《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拟用平宾路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持有的广

西岑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进行资产置换的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南宁）

律意字[2018]第 571 号）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16 日 


